附件1：

2025年支持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资金申报指南

一、支持范围
对基础电信运营商结合全市5G、5G-A建设规划，建设工业企业外部网络或重点工业园区高质量网络基础设施的项目，按照实际完成投资额的30％给予一次性奖补，单个项目不超过500万元。

二、申报材料

1. 旗县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上报文件；

2. 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真实性的承诺书（附件1-1），法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3. 申报单位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

4.项目奖补申请报告（包括项目基本情况、建设改造的方案及实施情况，应用成效及创新性经验）；

5.相关证明材料：包括项目建设方案以及相关费用投入的证明材料：必须提供清晰的投资明细表，其他证明材料可提供运营商集团内部采购及结算凭证、合同、银行付款凭证、发票等能证明资金支出的凭证原件扫描件。凭证金额与投资明细表金额不吻合的，需附详细情况说明。
6.项目需为2024、2025年已建成投用项目，提供项目完工的相关佐证。
7.“信用中国”或“信用内蒙古”网站查询截图或下载报告。
8.附件1-3所列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三、限制性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报单位和项目，不得申报资金奖补：

1.项目申报企业（单位）近三年发生过较大安全、环保和质量事故；

2.项目申报企业（单位）近三年有不良记录的（以“信用中国”、“信用内蒙古”网站查询信息为准，主要指企业在申请受理、认定评审等工作期间前三年内，发生环保、安全等方面失信行为或者其他严重失信行为）；

3.不符合国家或自治区产业政策的。

四、奖补要求

1.申报单位的同一项目只可享受本政策一项奖补。
2.申报单位的同一项目已享受过国家级或自治区同类财政资金支持的不得重复申报；分期实施项目，当期未享受过的除外。

3.项目单位应对专项资金实行专账核算、专账管理，不得用于各种福利性支出及各种罚款、捐款、赞助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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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主体承诺书
1.本申请报告中所填写的内容真实、合法、有效。

2.提供的申报资料和文件内容真实、可靠、事实存在。

3.本申请报告中所涉本单位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明晰完整，归属本单位或技术来源正当合法，未剽窃他人成果，未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

4.奖补资金按照申报时确定的“资金用途”使用，不违规超范围使用。

5.奖补资金使用应当设立专账，专项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

6.本企业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安全、环保、质量事件。

7.本企业近三年未发生环保、安全等方面失信行为或者其他严重失信行为。

8.本项目未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财政资金支持。

若发生与上述承诺相违背的事实，由本单位承担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承诺书由申报单位提供，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并装订报送）

附件1-2：
申请报告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备案、具体实施园区、投资额等
建设方案及实施情况

方案、建设过程、实施时间、建成时间等
项目应用成效

项目应用后覆盖园区、企业，及取得成效

四、创新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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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投入目标
（万元）
	资金来源
	

	
	资金总额
	

	
	其中： 申报资金数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分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覆盖企业数量
	正向
	大于等于
	
	家
	10
	

	
	
	
	覆盖园区数量
	正向
	大于等于
	
	个
	10
	

	
	
	质量指标
	接入用户数量提升率
	正向
	大于等于
	
	%
	10
	

	
	
	
	网络传输速度提升率
	正向
	大于等于
	
	%
	10
	

	
	
	时效指标
	服务周期
	正向
	大于等于
	
	年
	10
	

	
	
	成本指标
	资金投入规模
	反向
	小于等于
	
	万元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促进产业智能化发展
	定性
	有效促进
	
	\
	10
	

	
	
	可持续影响
	提升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定性
	有效提升
	
	\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覆盖企业满意度
	正向
	大于等于
	
	%
	10
	


